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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于 2001 年制定《信托法》，其中将遗嘱规定为设立信托的方式之一，这表明

我国法律已经承认遗嘱信托这一信托形式。但就遗嘱信托施行的具体规则，无

论《继承法》或者《信托法》均未予以规定。遗嘱信托有其独立的内涵及特征，在

我国也具备构建的社会需求和现实基础。但由于遗嘱信托制度乃移植于英美法

系，在我国仍有构建之障碍。我国构建遗嘱信托制度，应坚持正确的价值定位和

立法模式，同时，也应当在微观层面做出具体的法律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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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ust law enacted in 2001 in China，in this law，the testamentary trust stipulated
as a way of making trust． This indicates that the testamentary trust has acknowledged
by our law． But the Specific rules of the testamentary trust has not stipulated neither
in the Law of succession nor in the trust law． The testamentary trust has its own
meaning and features，and it also has the social demand and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in our country． However，because of the testamentary trust system is transpla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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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nglo American law system，it also has barriers in our country． To contribute

the testamentary trust system in our country，we should insist on the right value

proposition and legislative model． Moreover，we also should make specific laws and

regulations at the micro level．

Keywords: the trust law; the law of succession; testamentary trust; construction; legal regula-

tion

一、遗嘱信托之概念界定

遗嘱信托制度虽已普遍存在于诸多国家的法律和实践当中，但各国对于遗嘱信托的概念却

尚未形成统一的结论，我国现行法律中也并未对遗嘱信托的概念进行界定，学界对此看法不一。

笔者通过对各国(地区)有关遗嘱信托概念的立法及学说进行总结得出，对于遗嘱信托概念的观点主要

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种观点，从遗嘱信托设立方式的角度界定。日本《信托法》规定“信托可依据遗嘱进

行”。我国台湾地区《信托法》规定:“信托，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应以契约或遗嘱为之。”我国一些

学者对于遗嘱信托的界定也从此角度出发，如，何宝玉在其论著《信托法原理研究》中认为，委托

人通过订立遗嘱或签署遗嘱性文件而设立的信托，是遗嘱信托［1］。陈向聪在其论著《信托法律制

度研究》中指出，遗嘱信托是指依委托人订立的遗嘱而设立的信托［2］。英国、美国等英美法系国

家也采此观点界定遗嘱信托。

第二种观点，从遗嘱信托生效的时间角度界定。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赖源河、王志诚在《现代

信托法论》一书中认为，遗嘱信托乃委托人的单独行为，且自委托人死亡时发生效力［3］。

第三种观点，是一种综合性观点，对遗嘱信托设立的方式以及遗嘱信托的生效时间进行了综

合。我国学者李霞认为，“现代各国法律所称的遗嘱信托，通常是指委托人预先以立遗嘱的方式，

将财产的规划内容，包括交付信托后遗产的管理分配运用及给付等，详订于遗嘱中，待遗嘱生效

时，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据信托的内容管理信托财产。也就是说，遗嘱信托是

通过遗嘱设立的信托，是委托人生前设立，去世时生效的信托。”［4］实务界郑春杰和于洋律师认

为，遗嘱信托“是指遗嘱人即委托人为实现对其身后遗产的规划和管理，预先以遗嘱的方式，将遗

产的管理规划即遗产的管理、分配、运用及给付等内容规定于遗嘱中，并于遗嘱生效后，将信托财

产转让给受托人，由受托人依据信托目的，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而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从

而建立起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信义法律关系。”［5］

第四种观点，从遗嘱信托的实现方式角度界定。我国学者张军建、陈光认为遗嘱信托是“立

遗嘱人将自己的财产权转移至受托人名下，由受托人按立遗嘱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

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处分的行为。”［6］《罗马法教科书》亦采此方式定义遗嘱信托: “出于对

他人的信任而实行的信托，它是一种临终处置，财产被委托给继承人( 遗嘱继承人或者法定继承

人) 执行。”［7］周枏在其《罗马法原论》中也采纳类似观点，认为遗嘱信托“是指遗嘱人以遗产的全

部、一部或者特定物委托给其继承人( 即受托人) ，在他死后转移于制定的第三人( 受益人) 。”［8］

综上可得，不同学者对于遗嘱信托概念的不同意见主要取决于切入的不同角度，并没有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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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分歧。从这些定义可以总结出，遗嘱信托是横跨信托法律制度和继承法律制度两个法域的

一种制度，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遗嘱信托制度的具体内容时，要兼顾两个法域的制度性质。笔者

认为，遗嘱信托是指，委托人生前以遗嘱方式设立的，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对委托人的遗产进

行管理和处分的行为。

二、遗嘱信托之特征

由于遗嘱信托是横跨信托法律制度和继承法律制度两个法域的一种制度，因此其特征在两

法域中有不同的体现。
( 一) 遗嘱信托在信托领域的特征

第一，灵活性。该特征主要体现为: 一方面，在遗嘱人拟定信托条款时，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

制性规定，遗嘱人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来确定信托财产即遗产的管理方式或分配方式，以及信托

利益的分配方式等; 另一方面，遗嘱信托在设立时，无需取得受托人的同意即可成立和生效。规

定遗嘱信托的国家均承认，即使遗嘱中未指定受托人，或者委托人在遗嘱中指定的受托人不接受

该信托，也并不影响该遗嘱信托的效力。

第二，稳定性。该特征主要表现在: 首先，遗嘱信托作为委托人安排自己去世后财产规划的

方式，通常会存续多年。有的委托人不但会利用遗嘱信托替子女规划好今后的生活，甚至会考虑

到隔代人的生活规划。英美国家学者生动地将遗嘱信托称为“坟墓中伸出的手”; 其次，遗嘱信托

有效成立之后，除遗嘱另有规定除外，遗嘱信托并不会因为受托人的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宣告破产而终止，也不因受托人的辞任而终止; 最后，如果委托人

设立遗嘱信托用于发展某项社会公益事业，即使该遗嘱信托最终无法实现公益目的或者不存

在现实意义再继续下去，该遗嘱信托财产也将运用到类似的公益项目中去，以保证该遗嘱信托

持续的运行。

第三，安全性。该特征有以下表现: 首先，遗嘱信托因信义关系而产生，委托人出于信任而设

立遗嘱将自己的遗产交由受托人进行管理，受托人因此对委托人负有严格的义务。这种信义关

系不仅仅存在于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也存在于受托人与受益人之间，受托人也需要对受益人负

有受托人义务。这些法定的义务约束受托人的行为，它要求受托人在管理遗产之时必须绝对诚

实，必须为受益人的利益行事，这使得遗嘱信托具有了一定的安全性; 其次，遗嘱信托一旦成立，

遗嘱中指定的财产即具有法律上的独立性，它既不再是委托人的财产，也不属于受托人或者受益

人的财产，三方任何一方的债权人均无权对该财产主张债权。在英美法中，委托人甚至可以通过

遗嘱设立某些特殊形态的信托，如“保护信托”，这种遗嘱信托会使得受益人的债权人不仅无法

对信托财产主张债权，也无法对受益人取得的信托利益主张债权，这就是英美法中的“信托利

益的超越性”; 最后，在遗嘱信托的设计下，受托人对信托财产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因此，管

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责任与风险均由受托人承担，而管理信托财产所产生的收益则由受益人

享有。遗嘱信托使得受托人承担义务而受益人只享有权利，对于受益人而言，这无疑体现了最

大限度的安全。

第四，隐秘性。该特征表现为: 一方面，由于在遗嘱信托当中，受托人享有信托财产法律上的

所有权，信托财产的管理运营都是由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完成。这实际就表现为遗产实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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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人即受益人的隐秘性，除非经信托登记，否则第三人无法得知受益人才是财产的实际所有权

人; 另一方面，在遗嘱信托当中涉及的财产通常属于家族财产，受托人一般不需要也不会对外界

披露信托财产的运营情况。

第五，责任有限性。该特征表现为: 一方面，在遗嘱信托内部关系中，各国法律一般均规定受

托人仅以信托财产为限向受益人承担支付信托利益的义务; 另一方面，在遗嘱信托的外部关系

中，受托人如果在处理信托事务时支出了相关费用，或者对第三人负有债务，均以信托财产承担。

受托人以自己财产现行支付的，对信托利益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 二) 遗嘱信托在继承领域的特征

遗嘱信托在继承领域的特征主要表现在: 第一，设立遗嘱信托是一种单方法律行为。遗嘱信

托是以遗嘱的方式设立的信托，与其他类型的信托相比，遗嘱信托是委托人的单方法律行为，其

设立信托无需与其他人达成意思一致的表示; 第二，遗嘱信托是一种死因行为。与生前信托、合
同信托不同，遗嘱信托的生效时间并不来自于当事人的约定，而是于委托人死亡之时生效; 第三，

遗嘱信托是一种要式法律行为。设立遗嘱信托的文件是遗嘱，各国法律均规定遗嘱的成立必须

履行相应的特定形式才能成立。因此，遗嘱信托的成立也需要履行相应的形式，否则无效。

三、我国现行遗嘱信托制度的主要缺陷

我国于 2001 年颁布的《信托法》中规定遗嘱是设立信托的形式之一。但即使遗嘱信托这一

信托形式已被我国立法所承认，并且有着自身的诸多优势，却并未在实践中获得广泛适用，甚至

可以说鲜有利用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遗嘱信托制度存在以下缺陷:

( 一) 法律制度之缺陷

首先，遗嘱信托的成立和生效规则之缺陷。按照我国现行《信托法》之规定，遗嘱信托于受托

人承诺时成立。这种规定存在一定不足，现代信托法均规定受托人拒绝信托并不必然导致信托

失败，受托人之选任依照信托文件或法律规定进行补位，我国《信托法》第 13 条也对受托人的补

位进行了规定。而对于遗嘱信托之生效，《信托法》规定应办理登记手续，否则不生效力。笔者认

为，这种登记生效主义的规定是值得商榷的。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其作用是为

了维护交易安全，使得第三人可以在交易前得知物的权属关系。因此，登记与否不应影响遗嘱信

托的内部关系，只能影响遗嘱信托的外部关系，即与第三人之关系。

其次，遗嘱信托设立形式之缺陷。我国《继承法》中规定的遗嘱形式包括自书遗嘱、代书遗

嘱、录音遗嘱、危急情况时的口头遗嘱以及公证遗嘱。而《信托法》中却仅规定设立信托应当采取

书面形式。这种规定上的矛盾使得实践中当事人适用遗嘱信托时无法准确判断。

再次，受托人缺失时的确定规则之缺陷。我国《信托法》第 13 条规定了在遗嘱指定之受托人

拒绝信托或无力担任受托人时，由受益人或其监护人选任。因为遗嘱信托的受益人通常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不具有管理信托财产能力之人，因此由其选任受托人是否

妥当实属疑问。另法律规定由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之监护人选任受托人则

更值得怀疑，因为该监护人通常即为遗嘱信托的利害关系人，由其选任受托人难免不会有损受益

人之利益。

最后，法律制度规定之空白。我国《信托法》并未对遗嘱信托这一信托类型之适用规则作出

—471—



具体规定，《继承法》更是只字未提。同时，遗嘱信托的存续期间、遗嘱信托财产登记的申请人以

及登记机关等问题的立法空白均造成了实践中遗嘱信托的鲜有适用。
( 二) 社会层面之缺陷

造成我国民众鲜有适用遗嘱信托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即我国传统观念之束缚。由于遗嘱信

托是由第三人管理遗产的制度，而我国民众向来存有财不外露之传统思想，不愿意让他人为其管

理财产，更不用说信托公司。

四、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之可行性与障碍

( 一) 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之可行性

1． 我国具备构建遗嘱信托制度的法律基础

首先，我国信托领域已经形成“一法三规”的局势。我国于 2001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信托法》。为加强对信托公司的监督管理，规范信托公司的经营行为，促进信托业的健

康发展，银监会制定并于 2007 年施行《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同年，银监会制定并实施《信托公司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以实现规范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业务的经营行为，保障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各方面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为加强对信托公司的风险监管，促进信托公司安全、稳
健发展，银监会于 2010 年 7 月 12 日通过《信托公司净资本管理办法》; 其次，我国法律对遗嘱信

托已有规定。《信托法》第 8 条规定遗嘱是设立信托的方式之一，第 13 条也对遗嘱信托对受托人

的选任进行了规定。可见，我国法律已经对遗嘱信托制度予以承认，这为进一步构建我国遗嘱信

托制度提供了极大的可行性。
2． 我国具备构建遗嘱信托制度的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迅速，国民私人财富累积逐年增高。根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

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 1978 年的 190 美元上升至 2012 年的 5，680 美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7． 4%，2012 年达到 24，565 元;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 7． 5%，

2012 年达到 7，917 元。目前，我国可投资资产大于 600 万人民币的家庭已达到 174 万户，所拥有

的可投资资产总额为 33 万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国个人可投资资产总额的 46%。同时，我国高净

值人群的规模也在逐年扩大，2012 年，中国的高净值人群数量超过 70 万人，其中，超高净值人群

规模现已超过 4 万人，可投资资产 5 千万以上人士约 10 万人。就私人财富规模而言，2012 年中

国高净值人群共持有 22 万亿人民币的可投资资产; 人均持有可投资资产约 3100 万人民币。如此

巨额的财富，也使得财富的管理和财富的传承成为了财富拥有者十分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对

于中产阶层来说，他们也希望能够将自己积攒的财富进行合理的规划，交给专业人士来操作，借

此来实现遗产的保值增值，从而保证后代的幸福生活［4］。遗嘱信托以其独有的制度设计，对财产

的保值增值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恰恰迎合了当今社会人们对于财富传承的需求。
3． 我国具备构建遗嘱信托制度的文化基础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构建了中国宏伟的文化基础，也为我国积淀了富裕的文化宝藏。我国传

统文化中十分崇尚道德，尊老爱幼、互帮互助等很多道德规则构建了我国庞大的道德体系。我国

的人情社会也伴随着这一道德体系而形成。人情在我国人民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

在生活中十分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分以及相互之间的信任。我国这种人情社会的特点就是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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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环境和经历中缔结人际关系，建立亲朋好友间的互信关系，从而达到互相帮助，互惠互利的目

的。这种文化传统为遗嘱信托在我国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 二) 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之障碍

目前，我国构建遗嘱信托制度之障碍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遗嘱信托财产归属不明。遗嘱信托制度起源于英国，后在英美法系诸多国家逐渐发展

完善。而我国属大陆法系国家，权利结构与英美法系不尽相同。尽管我国已在法律中规定了遗

嘱可以设立信托，但是对于信托财产的归属这一信托制度中的关键性问题，我国法律采取了回避

的态度。究其原因，应该在于我国实行的是大陆法系传统的“一物一权”原则，即一个物之上只能

存在一个所有权，而信托的精髓恰恰在于其分离了物的所有权为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和衡平法上

的所有权。

第二，财产登记制度之障碍。我国信托法规定设立信托应当依法办理财产登记，否则信托不

生效力。这是物权公示原则在信托领域中的体现，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但该规定却严

重阻碍了遗嘱信托制度的效率。首先，遗嘱信托是委托人在其遗嘱中表示将其财产以信托的方

式进行处理，法律将财产登记义务作为设立信托的要件之一，实际上是混淆了物权的公示性与债

权的任意性; 其次，根据该规定并不能确定财产登记之义务人: 遗嘱信托设立时，遗嘱并未生效，

委托人无法依据未生效之遗嘱进行登记，而遗嘱生效时委托人已死亡，无法成为适格主体。

第三，税收征收制度之障碍。遗嘱信托中涉及两次财产转移———遗嘱信托生效后财产转移

至受托人处，遗嘱信托终止后财产由受托人转移至受益人。根据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两次财产转

移均应缴纳相应税款，这就造成了遗嘱信托中的双重征税问题，这一问题严重影响了我国遗嘱信

托的运用。

第四，遗嘱信托受托人资质之障碍。我国《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中规定，未经中国人民银

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信托业务。但是遗嘱信托作为民事信托，受托人通常是委托人

信任的自然人，其达到上述法律规定之资质的可能性极低，这就造成了委托人在选择受托人时的

障碍。

第五，遗嘱信托合同金额之限制。我国《信托投资公司资金信托管理暂行办法》中规定，信托

资金金额最低不能少于五万元。尽管当今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得到了普遍提高，但是仍存在存

款不足五万元的家庭。法律对于信托财产最低额的限制，不利于遗嘱信托制度的广泛适用。

五、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宏观构想与微观思路

( 一) 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宏观构想

1． 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价值定位

我国构建遗嘱信托制度应符合以下基本价值取向:

第一，自由。自由包括经济层面的自由和意志层面的自由。经济层面的自由表现为追求财

富的最大支配空间，意志层面的自由表现为特定理念和目的的顺利实现［9］。遗嘱信托作为当事

人遗产继承的一种制度安排，应当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原则，体现上述两方面的自由。否则，

法律给予过多的限制，将失去该制度应有的灵活性。因此，我国遗嘱信托制度应当涵盖以下自由

价值: 首先，我国遗嘱信托制度应保障委托人对于经济层面财富自由的追求; 其次，我国遗嘱信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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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应保障委托人通过处分财产以实现意志的自由。

第二，效率。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应实现以下效率价值: 第一，受托人实际管理信托财产。

只有受托人实际享有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对其进行管理，才能真正实现信托制度的

效率价值; 第二，受托人有效管理信托财产。委托人之所以将其财产设立遗嘱信托，很大程度上

是希望自己的财产能实现保值增值，这就要求受托人应当具有管理财产的能力，能够提高财产的

使用效率和财富的创造效率; 第二，受托人承担法定的义务和责任。现代信托制度下，受托人被

要求必须履行诚实、信用、谨慎以及有效管理的义务，他管理遗产须以受益人最大利益为目的。

这样，才能保证遗嘱信托有效率的进行，不至于出现受托人的变更或者信托终止等现象。
2． 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立法模式

学者对于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立法模式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第一，继承法模式，王利明、梁慧

星在其分别主编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中，均对遗嘱信托进行了规范; 第二，债法模式，徐国

栋在其《绿色民法典草案》中将遗嘱信托规范在了债法分编当中; 第三，单行法模式，徐卫在其《遗

嘱信托制度构建研究》一书中，认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应采单独立法。

我国现行遗嘱信托制度采取的是信托法模式，即将遗嘱信托制度在《信托法》中予以规定。

笔者认为这种模式并不妥当，原因在于我国《信托法》主要规定的是合同信托，而合同信托与遗嘱

信托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将二者均置于信托法上规定，将导致法律规范逻辑上的不一致甚至是矛

盾。若采债法模式则更难以解释，因为遗嘱信托是单方法律行为，并非债之双方法律行为。单行

法模式虽然为遗嘱信托制度规范提供了极大的空间，但却极易造成法律规范的重合，浪费司法成

本，同时也易造成法律文本参考的不确定性。

笔者认为，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采继承法模式更为妥当。首先，我国继承法中的法定继

承、遗嘱继承、遗赠以及遗赠扶养协议均是当事人生前处理其死后财产及事务的制度，将遗嘱信

托制度规定其中，不至于产生逻辑上的瑕疵; 其次，遗嘱信托之所以具有制度上的独立性，乃因其

设定方式导致了其规则与生前信托的不同，因此将其规定于继承法中并无不妥; 最后，我国现行

《继承法》已经运行了近三十年，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其提出了诸多新的要求，《继承法》的修

改已迫在眉睫。我国在修改《继承法》时，将遗嘱信托制度规定其中，再通过对其他制度的修改，

形成对遗嘱信托的联动反应，也实现了继承方式的进一步发展。
( 二) 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微观思路

笔者认为，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微观思路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首先，在遗嘱信托的成立和生效。前文已述，我国现行法律对遗嘱信托的成立和生效之规定

存在缺陷。笔者认为，遗嘱生效之时，遗嘱信托即成立，而信托财产是否转移并不影响遗嘱信托

之成立。同时，信托财产之登记也不应影响遗嘱信托之生效。因此，委托人死亡，遗嘱生效，遗嘱

信托即成立且生效。

其次，遗嘱信托类型化。在我国，受托人可以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或法人，因

此，因受托人类型之不同，遗嘱信托可分为不同类型，自然人作为受托人与法人作为受托人这两

种类型的遗嘱信托之具体规则不尽相同，应分别予以探讨。同时，遗嘱信托还有一些特殊类型，

如英美法中的挥霍信托、自由裁量信托以及特殊目的信托等。只有将遗嘱信托类型化，才能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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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型的遗嘱信托之执行、管理作出具体分析，有助于完善和丰盈我国遗嘱信托制度。

再次，明确受托人的义务。在遗嘱信托当事人中，受托人占有核心地位，他实际享有信托财

产所有权，管理信托一切事物。同时，由于遗嘱信托生效后委托人已死亡，很多情况下受益人又

是未成年人或无管理财产之能力，因此对受托人的监督处于相对真空的状态。可见，明确受托人

的义务是构建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重点，应着重明确受托人之善良管理人义务和信义义务，以保

障受益人之权利。

最后，建立遗嘱信托的监督机制。由于在遗嘱信托生效时，委托人已经死亡，受益人并不实

际享有信托财产所有权或占有信托财产，这就极易造成受托人不法或不当处理信托事务和管理

信托财产。同时，有的遗嘱信托之受益人是未成年人或根本不存在受益人，此时遗嘱信托之监督

实际是缺位的。因此，我国遗嘱信托制度应建立监督机制，以弥补遗嘱信托监督之弱化的问题。

结语

《继承法》在我国已经施行近三十年，这三十年中，我国的经济以及社会环境经历了巨大的改

变。人们财富的日益累积、观念的变化以及人口结构的改变等因素，也对我国继承制度提出了新

的要求。遗嘱信托作为当事人处理遗产的一种方式，在当今我国有着现实需求和相应基础。我

国《信托法》中已经明确将遗嘱规定为设立信托的一种形式，这就从法律上对遗嘱信托这一信托

类型予以了承认。但是，遗嘱信托不同于生前信托和合同信托，它有着自身独特的概念、特征和

法律结构，其成立和生效、类型、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方面具有一定独特性。因此，我国法律有必

要将遗嘱信托制度予以规制，以便该制度之优越性在我国实践中得以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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